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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9月9日讯 (记者
张林 通讯员 王营 杨雪

梅 ) 为了吸引网友跟帖赚取
百度积分，提高网络知名度，济
宁一网民张某在百度贴吧发布
了一条捡到枪支的假帖。9月1
日，任城公安分局治安大队网
安民警对张某进行了警告处
罚。

9月1日，网上一条“谁东
西 丢 了 啊 ，进 来 认 领 ”的 帖
子，引起任城分局治安大队
网安部门的注意，帖子的内
容称8月31日晚上，发帖人在

某公园散步时，捡了一支手
枪和几发子弹，后面附有一
张手枪及子弹的图片。网安
民警发现信息后，立即开展
落地查证工作。经调查发现，
发帖人名叫张某，是一名司
机，平常喜欢上网，特别是逛
百度贴吧，慢慢他发现在贴
吧发帖可以赚百度积分、结
识好友、实现自我价值。

如 何 把 百 度 积 分 提 上
去？如何在百度首页上出现
自己的名字，提高自己在百
度知道里的知名度？9月1日，

张某在网上看到一张有关枪
类的图片，就考虑如果把这
张照片发到网上，肯定会有
很多人看帖、跟帖，于是就发
表了“谁东西丢了啊，进来认
领”的帖子。

民警经过调查发现，张某
本人从未发现过任何枪支，只
是为了积累贴吧经验值，图片
是通过百度搜索查找出来的。
网安民警对网民张某进行警告
处罚，并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
育，张某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严
重性，并保证今后再不发表类

似贴子。
济宁任城公安分局治安大

队大队长项友建表示，由于网
络具有匿名性，有些网民在这
个自由而又虚拟的空间里信马
由缰，以为可以想说什么就说
什么，不用负责任。其实网上言
论与现实生活中的言论一样，
散布影响公共秩序、危及公共
安全和国家利益的言论都要负
法律责任。因此，网民在上网的
时候不能为了贪图好玩、博取
关注度而发布一些虚假信息，
否则可能会触犯法律、法规。

本报济宁9月9日讯(记者
岳茵茵 通讯员 文方华)

下班回家路上救起一只
“怪鸟”，经鉴定这只名为“白
骨顶鸡”的鸟竟然是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9日下午，济宁
市森林公安局城郊分局的民
警和爱鸟人士一起，在廖沟
河公园将其放生。

7日下午，家住高新区王
因镇的苏先生下班回家途
中，在一乡村公路旁边的饭
店门口看到两只狗正在追逐
一只瘸腿的“怪鸟”，这鸟全
身乌黑，头顶一点白，嘴巴尖
长。苏先生拿起石块赶走了

狗，把鸟救下抱回了家。
“鸟的右腿受伤了，可能

是被狗咬的。”苏先生说，回
家后家人也觉得这鸟奇怪，
怕它的伤口感染，专门买来
消炎药，用眼药水瓶给鸟喂
药，又给它包扎了伤口。次
日，苏先生把鸟交给王因镇
派出所，随后，派出所民警将
鸟转交给了森林公安部门。

“我觉得这只鸟挺稀罕，可能
是保护动物，就交给了派出
所。”苏先生说。

济宁市森林公安局城郊
分局的民警鉴定后发现，这
只学名“白骨顶鸡”的鸟是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对鸟类颇
有研究的爱鸟人刘兆普先生
介绍，白骨顶鸡属于中型游
禽，像小野鸭，常在开阔水面
上游泳，潜水取食沉水植物，
主要栖息地是沼泽，繁殖生
活于北方，迁南方过冬，属于
候鸟。这种鸟原本多在南方
生活，随着气候变暖，逐步延
伸到北方生活。再过20多天
就是它们的迁徙期了，这只
小鸟可能是落到地面上后不
幸被狗咬伤的。9日下午，济
宁市森林公安局城郊分局的
民警和刘先生一起，在廖沟
河公园把它放生。

本报济宁9月9日讯 (记者
张林 通讯员 任鸿雁 王

局春 ) “姨，我在济南遇到了
困难，急需用钱。”9月3日，一个
电话让80岁的梁老太慌了神，
带着2万元现金便往银行跑。幸
亏被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及时
拦下。经过民警核查，打电话要
钱的是个骗子。9日，梁奶奶到
红西派出所和银行当面感谢了
帮助过她的民警和银行职员。

9日上午9点，记者来到西门

社区梁奶奶家中。梁奶奶今年80
岁，身子骨很硬朗，爬起楼梯来
虎虎生风。梁奶奶说，3日上午，
她“外甥”打电话来，称自己在济
南，过几天过来看望她。“我一听
来看我很高兴。”梁奶奶说，对方
说的是普通话，感觉声音没有
错，应该就是她外甥。套完近乎，

“外甥”又诉起苦来，“姨，我现在
遇到了困难，急需3万块钱，我把
银行卡号发给你。”

“我也没这么多，2万行吗？”

听到“外甥”遇到困难，梁奶奶记
下电话和银行卡号，拿着钱就往
银行跑。“老太太单独来汇钱引
起了我们的注意。”银行员工小
孔说，梁奶奶提供的账户姓名和
她所说的汇款姓名不相符，柜台
工作人员没有给她办理，但老人
家说对方急用钱，执意让柜台人
员快速办理，“无奈我把她请到
休息室，并打110报了警。”

红西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
后，先稳定了老人的情绪，并获

取了老人儿子的电话号码。随
后，民警联系到了梁奶奶的两
个外甥，两人均表明没有向老
人家要钱，确定对方的确是骗
人后，老人才放心离开。

9日上午10点，梁奶奶在记
者的陪伴下，到红西派出所和
银行当面感谢了帮助过她的民
警和银行工作人员。“近年来，
许多骗子都盯上了独居老人，
就是因为老人很容易上当受
骗。”刘志恒说。

本报济宁9月9日讯 (记者 晋
森 通讯员 梁磊 王柏翘) 4名
工友在一起喝酒，其中杨某在其他
三名工友的劝酒下饮酒过多，回到
家后因过量饮酒致酒精中毒死亡。9

日记者获悉，经过泗水法院调解，三
名劝酒工友因负有过失责任，各自
赔偿杨某家属1万元。

今年2月，杨某与王某等三名工
友外出吃饭，不胜酒量的杨某禁不
住王某等三名工友的劝酒，饮下过
量的白酒，回到家后酒精中毒死亡。
事情发生后，杨某的妻子认为杨某
之死与王某等人有关系，便将他们
告上法庭，要求王某等三人赔偿9万
元。

泗水法院苗馆法庭受理该案，
庭审时双方在赔偿数额上分歧较
大，主审法官从情理和法理的角度
耐心细致的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
经过说服教育，王某三人最终同意
赔偿，杨某的妻子也同意做出让步，
双方最终达成一致协议，由王某等
三人每人支付1万元给原告。过度劝
酒让杨某丧命，劝酒者王某等三人
也因过量劝人饮酒付出了代价。

本报济宁9月9日讯 (记者 张
林 通讯员 蒋德军 黄欣欣) 9

月6日，邹城王先生将捡到的1000元
现金，交到邹城交警一中队民警手
中。事情已经过去三天了，却迟迟没
有人到公安部门领取。

9月6日上午，邹城交警一中队
一名民警正在供电局路口执勤，突
然有一名男子将一沓人民币递到他
手里。原来，当日上午7时许，唐先生
驾驶轿车沿东滩路向西行驶到供电
局路口等红灯，一名女子骑着电动
车从他面前的斑马线驶过，行驶到
唐先生车前时，一沓百元大钞飘落
而下。该女子并没有意识到丢钱继
续向前行驶，唐先生下车想叫住她，
却发现女子已经走远，他只得下车
将钱捡起。

由于着急上班，唐先生就将钱
交给正在执勤的交警。然而，事情已
经过去三天了，公安部门却迟迟没
有接到丢钱的报案，也没人来领取。
希望丢钱的姑娘看到报导后，速速
到交警一中队拿钱。

为为赚赚““人人气气””，，发发贴贴谎谎称称捡捡到到枪枪
一男子被任城公安部门警告处罚

酒精中毒死亡
劝酒者各赔一万

丢钱的姑娘
快去拿钱吧

““外外甥甥””一一个个电电话话，，老老太太差差点点上上当当
幸被银行职员和民警拦下，保住两万存款

市市民民捡捡只只““怪怪鸟鸟””原原是是白白骨骨顶顶鸡鸡
经鉴定是二级保护动物，森林公安将其放生

女子骑电动车过马路，百元大
钞掉了一地。(监控截图)

白骨顶鸡慢慢游远。岳茵茵 摄

民警把白骨顶鸡放生到廖沟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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